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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蒙特利尔 

会议的组织 

1. 背景 

1.1 理事会第 214 届会议第二次会议批准了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在国际民航组织总部

举行的第二次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HLCAS/2)的议程和日期。会议的目标直接符合全球航空安保计

划（GASeP）的宗旨和目标，而只有国际航空安保界充分了解并致力于该计划，才能够实现这些

目标。在这方面，国际民航组织对于提高全球意识和确保承诺的作用至关重要。随着目前聚焦于

紧迫的技术优先事项和利用创新的数据来源方面，这次会议就重要的衡量指标提供了非常需要的

洞见，以便为全球航空安保计划制定有效的实施和监测框架。 

2. 会址及会期 

2.1 第二次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HLCAS/2) 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在国际民航组织总

部举行。 

3. 与会情况 

3.1 共有代表 107 个成员国和 22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的 540 名代表出席了第二

次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高级别与会人员包括 11 名部长、副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与会人员的完

整名单见附录 A。 

3.2 根据《航空运输领域会议议事规则》（Doc 8683号文件）第二条，提供代表有关国家或

组织签字的全权证书代表团由正式授权的一名人员代表。 

4. 开幕式 

4.1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奥卢穆伊瓦·贝纳德·阿留博士致开幕词 

4.1.1 理事会主席欢迎与会者参加这次会议，并指出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的历史重要性。他

概述了自 9/11灾难性事件后 2002年部长级会议以来航空安保方面的重大成就。主席强调全球航空

安保计划是一项关键性倡议，并赞扬专家们在制定和随后执行该计划方面作出的坚定努力。他强

调了该计划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欢迎关于地区路线图的更新和关于全球航空安保计划演进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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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主席强调了第二次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的主要目标：评估当前的风险形势，了解不断

变化的威胁性质，并确保全球航空界准备应对明天的挑战。他强调了内部人员构成的潜在威胁，

以及建立和维持强有力的安保文化的首要重要性。 

4.1.3 主席承认安保威胁超越国界，要求与会者就实现航空领域所有部门的协同作用制定建

议，以支持全球反恐努力。他还指出，必须了解安保措施对旅客、业界和其他利害攸关方的影响，

并确保航空安保系统是充分整合和可持续的。 

4.1.4 最后，主席鼓励与会者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航空安保订立方向，这一方向基于过去的

经验，引向共识，并取得可衡量的结果。 

4.2 （加拿大）运输部副部长麦克·基南先生的开幕词 

4.2.1 运输部副部长麦克·基南先生在开幕致辞中例举了全球民用航空的发展和进步，并重申

国际民航组织一直处于应对新兴威胁和风险的工作最前沿。他还提请关注采取合作与协调的全球响应

以应对此类威胁和风险是信息交流的核心，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在不断提高。 

4.2.2 在忆及联合国安理会第 2309 号决议并谈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时，基南先生强调并敦促所

有成员国和航空安保利害攸关方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努力实施全球航空安保标准，同时尽快实现全球航

空安保计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4.2.3 最后，基南副部长指出，对于适当资源不足或专业知识匮乏的某些成员国而言，要满足

国际标准可能会困难重重。他强调，决心做出改进的成员国可以依靠国际民航组织和其他成员国的强

有力的伙伴关系并开展能力建设。最后，他重申加拿大像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成员国一样愿意提供帮

助，并且表示加拿大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民航组织。 

5. 航空安保方面的全球努力现状 

5.1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博士 

5.1.1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博士指出，高级别会议为国际民航组织首次举办的五个整天、专

门了解当前状况和探索未来机遇的航空安保周画上了句号。作为安保周活动的高潮，她强调了更加有

效地开展合作、加强信息、专业知识及资源共享的重要性。 

5.1.2 柳博士阐述了与联合国（UN）其他多个组织长期存在且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并谈及了

国际民航组织与联合国反恐执行局（UN CTED）及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UNOCT）之间的一系列

正式安排。这方面的关系帮助加强了全球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回应、帮助开展了重要情报交流，并实施

了联合国安理会第 2309 号决议（2016 年）的总体计划和具体目标。柳博士表示，离开成员国和业界利

害攸关方的支助，国际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便不足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于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实施

工作。同样，如果没有与安全、空中航行、执法和反恐机构的通力合作，巩固航空安保便是一句空话。 

5.1.3 柳博士重申国际民航组织致力于领导开展全球航空安保政策、监管、标准化、援助和培训

等所有事项方面的工作。她乐观地表示，高级别会议将促进加强国际合作，使参与航空的各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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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UNOCT）Vladimir Voronkov 先生 

5.2.1 在向会议提供全球航空安保工作状况的最新情况时，联合国副秘书长 Vladimir Voronkov 先

生阐述了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他还指出，恐怖分子一直将航空业视为主要目标，并强

调对机场和航空器的攻击可能给国际民用航空造成严重影响。他指出，虽然我们不断汲取新的教训并

且不断调整反恐工作，但恐怖分子也在调整。Voronkov 先生强调必须持续保持警惕，加强薄弱环节，

采用创新做法确保安保，并呼吁加强国际合作。 

5.2.2  Voronkov 先生赞扬了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国际民航组织之间通过能力建设部门—
联合国反恐中心（UNCCT）开展的协作。他特别提到尼日利亚的一个航空安保项目，该项目向 180 多

名机场安保官员提供安检培训，这些官员被部署到全国 26 个机场后，帮助加强了尼日利亚政府打击恐

怖主义的能力。此类培训对机场安保人员的侦测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2.3 在作会议发言时，Voronkov 先生还强调了一个新的全球旗舰项目，其中涉及联合国反恐怖

主义办公室、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其他实体，其宗旨是提高各国使用预报旅客资料（API）和旅客姓

名记录（PNR）数据的能力，以便侦测和防止恐怖分子旅行，并在预防恐怖主义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他表示，预计此类举措将对各国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遏制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动性的能力产

生巨大影响。  

6. 官员 

6.1 根据联合王国提名并得到阿根廷附议，（泰国）运输部长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阁

下当选为本次会议主席。根据尼日利亚提名并得到新加坡附议，（圭亚那）公共基础设施部部长

Annette Ferguson 阁下当选为副主席。 

7. 秘书处 

7.1 航空运输局局长 Boubacar. Djibo 先生担任会议秘书，并得到负责航空保安和简化手续

的副局长 Sylvain Lefoyer 先生和航空安保政策科科长 Steve Berti 先生协助。 

7.2 在行政和服务局局长 Vincent J. Smith 先生和负责语言和出版的副局长 Alfred 
T. Detchou先生督导下，为会议提供了行政服务和具体安排。 

8. 通过议程 

8.1 会议审议了 HLCAS/2-WP/1 号文件附录 A 和 B 所列的议程和临时计划，并通过了以下

议程： 

议程项目 1: 航空安保威胁和风险背景 
议程项目 2: 管理航空安保风险的未来方法 
议程项目 3: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GA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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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 实现与其他领域的更佳协同作用 
议程项目 5: 确安保保措施的可持续性 

9. 工作安排 

9.1 会议根据 HLCAS/2-WP/1 号文件附录 B 所载的临时计划作为一个单一机构开会。注意

到须适用《航空运输领域会议议事规则》（Doc8683 号文件）。 

10. 文件 

10.1 会议审议了本报告附录 B所列的 1 至 32号工作文件及 1 和 2 号信息文件。 

10.2   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本报告附录 C 所载的第二次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公报。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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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报告 

议程项目 1：航空安保威胁和风险背景 

1.1 文件 

1.1.1 秘书处介绍了HLCAS/2-WP/6号文件，题为“航空安保威胁和风险的最新情况”。

这一议程项目也在以下文件中得到论述：HLCA/2-WP/16号文件，由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

国和欧洲民用航空会议的其他成员国提出；HLCA/2-WP/23号文件，由埃及、约旦、阿曼、沙特阿

拉伯、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出。 

1.2 讨论 

1.2.1 作为审议的开始，会议评估了国际民用航空网络面临的威胁环境的最新发展，特别审

议了简易爆炸装置（IEDs）和内部威胁。会议注意到国际民航组织全球风险背景综述（RCS）作

为协助各国评估各自民用航空系统及运营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实施与那些风险相称措施之工具的

持续价值和相关性。 

1.2.2 在讨论内部威胁问题时，会议强调这是一个令人极为关切并且迫切需要所有利害攸关

方予以应对的事项。实际上，若不实施旨在减缓与内部威胁相关风险的强有力可持续措施，会导

致逃避机场安保措施（如旅客安检通道设置的安保措施），从而危及整体航空安保系统。 

1.2.3 会议讨论了多种做法和措施，作为缓解内部人员所构成风险的可能方法。虑及以强化

附件 17 标准的方式制定强有力的基线至关重要，会议认为实施安保文化制度作为应对内部威胁问

题的多层级做法的一部分，有助于处理内部威胁。虽然内部威胁往往通过利用工作人员及其对安

保区域特许出入和对敏感安保信息特许访问才能得逞，但员工仍然是防范航空场所内可疑活动的

第一道防线。由于他们通过对航空安保的承诺、其警惕性和整体安保觉悟而在缓解威胁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因此认为应当对内部威胁实施会议期间讨论的多层级做法，包括在 WP/16 号工作文件

中阐述的监管措施，例如对工作人员进行安检、加强背景调查以及随机抽查和不可预测性等要素。 

1.2.4 虽然会议广泛表示支持加强附件 17 的规定以便更好地缓解内部人员构成的风险，包括

对旅客以外的人员全部实施安检，但一些与会者告诫不应采取过度的规定性做法，并呼吁采取更多

基于风险和注重成果的措施以打击这方面的威胁。因此，会议商定将该事项交给航空安保专家组，

以便该专家组可以作为优先事项向国际民航组织相关理事机构提供这方面的适当且适时的建议。 

1.2.5 在审议航空安保信息共享问题时，会议忆及大会第 39 - 18 号决议敦促各国采纳国际合

作原则，包括遵守双边和/或多边航空运输协定中界定的合作精神，并认可等效安保措施。为此，

会议虑及附件 17 有关国际合作的规定，支持各国达成协作安排的需求，例如双边和/或多边协议，

以帮助做出知情决策，从而有效且高效地应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并避免单方面和/或不协调

一致地实施安保措施。同时强调的是，国家之间共享航空安保信息有助于制定和实施合理并且具

有较高成本效益的安保措施。会议进一步商定，此类信息共享的协作安排应酌情包括与审计结果

和相关纠正行动计划有关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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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最后，会议指出各国应当利用国际民航组织联络点网络（也称为航空安保网

（AVSECNET））等现有机制，分享非机密性质的信息。 

1.3 结论 

1.3.1 会议得出的结论是： 

a) 全球恐怖主义以及对国际航空运输运行的安保威胁依然存在，并且必须得到处理； 

b) 通过利用工作人员及其特许进入安保区和获得敏感安保信息所造成的内部人员威

胁继续是一个真正令人关切的问题，因为据报道恐怖组织在积极寻找内部人员，

以协助其打击民航目标的企图； 

c) 当工作人员能够绕过安检点而不受检查和安保管制时，安检点的完好性以及适用

于乘客的安保措施的有效性就受到损害。未能解决内部人员威胁可能导致威胁的

转移（例如简易爆炸装置(IED)构成的威胁），因此极大地削弱减缓工作； 

d) 共享关于新的威胁的适当相关航空安保信息，同时实施有效机制进行此类信息交

流，对于促进制定旨在以全球协调一致的方式减缓对民用航空构成此类威胁的协

调措施至关重要；和 

e) 关于共享和保护航空安保敏感信息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可以为促进各国之间及时

通报航空安保威胁、风险和薄弱环节信息提供法律依据。 

1.4 建议 

1.4.1 会议建议： 

a) 各国参照国际民航组织《全球风险背景综述》，作为协助利害攸关方开展循证风

险评估和确定可能采取的减缓行动的有用工具； 

b)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虑及其航空安保专家组的建议并体现出会议讨论的多层级的

做法，加速制定附件17中加强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以应对内部人员威胁； 

c) 虑及多层级的做法，各国和业界确保有效实施旨在应对内部人员威胁的监管措施，

以免损害全球航空安保系统； 

d) 各国和业界在其航空工作队伍当中促进有效的安保文化，提高公众意识，帮助进

一步应对内部人员威胁；和 

e) 各国签订共享威胁、风险和薄弱环节等安保信息的协作安排，以便加强航空安保

措施的有效性，应对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安保缺陷，并避免单方面和/或不协

调一致地实施安保措施。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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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管理航空安保风险的未来方法 

2.1 文件  

2.1.1 秘书处介绍了 HLCA/2-WP/2 号文件，题为“完善航空安保风险管理”。这一议程项目

也在以下文件中得到论述：HLCAS/2-WP/13 号文件，由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

大、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意大利、日本、约旦、新西兰、尼日利亚、葡萄牙、卡塔尔、俄

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王国、美国、国

际机场理事会（ACI）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提出；HLCAS/2-WP/14 号文件，由新加坡提

出；HLCAS/2-WP/18 号文件，由罗马尼亚提出；HLCAS/2-WP/19 号文件，由比利时、加拿大、德

国、意大利、新西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新加坡、瑞士、联合王国、美国和国际机场

理事会提出；HLCAS/2-WP/22 号文件，由国际机场理事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出；HLCAS/2-
WP 27 和 28 号文件，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出；HLCAS/2-WP/30 号文件，由爱尔兰提出。 

2.2 讨论 

2.2.1 会议认为不仅需要在国家层面，而且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处理网络安保问题，并指出对空

中交通管理、航空器和机场的潜在网络攻击仍然是航空界的关切。此外，代表们注意到，处理网络安

保问题涉及来自安全和安保环境的众多利害攸关方，包括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以及来自国家

和行业实体的利害攸关方。 

2.2.2 为了促进这些利害攸关方之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会议支持制定一项国际民航组织全球

网络安保战略。此外，国家代表们讨论了目前由秘书处网络安保研究小组（SSGC）着手应对网络安保

的国际民航组织基础设施。虽然一些国家支持建立一个网络安保专家组，但其他国家却表示支持在现

有秘书处网络安保研究小组内继续制定网络安保战略，并遵循该战略建立专家组。 

2.2.3 关于航空安保系统的未来，会议支持业界为制定航空和机场安保长期愿景而持续开展的

工作。在开发未来系统方面，各国注意到基于成果的安保措施以及注重安保成果创新的重要性。但是，

同时注意到的是，在注重成果的安保制度中，必须具备明确的基线标准和效绩指标，以便衡量满足那

些注重最终结果而非安保做法的标准进展情况。 

2.2.4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GASeP）的第二个优先目标强调的人的能力和培训，是全面有效的

航空安保基础设施的支柱。由于对航空安保的威胁不断演变，训练有素的工作队伍有助于保护航空安

保目标免受攻击。提高人的能力的关键是实施健全的安保文化。基于所看到的全组织范围内了解强有

力的航空安保系统作为缓解威胁之关键对策的重要意义，各国表示大力支持发展安保文化。 

2.2.5 为了建立安保文化，会议指出了实施工作的关键方面，包括公正文化报告系统和安保意

识培训。会议认为，允许工作人员秘密安全地报告安保系统中可能存在薄弱环节或可疑活动的报告系

统，应植根于航空运输领域的每个实体当中。此外，代表们强烈支持为所有航空工作人员（不分职务

和岗位描述）不断开发和提供安保意识培训。这包括从最高管理层到运行工作人员，包括安保和非安

保方面的所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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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论 

2.3.1 会议的结论是： 

a) 查明和缓解正在出现的威胁，例如化学、生物和放射性（CBR）武器以及遥控驾

驶航空器系统（RPAS）造成的威胁，仍然是航空安保从业人员的优先事项。国际

民航组织、各国与业界之间就如何最大程度减缓此类威胁开展信息共享及协作是

十分必要的； 

b) 应对和减缓网络领域的风险仍然是航空利害攸关方的优先事项。利害攸关方之间

的合作与协作对于制定全面做法以应对网络安保至关重要； 

c) 业界正在努力为航空和机场安保制定未来愿景，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并且需要对

现有监管框架，包括对国际民航组织附件17 —《保安》进行平行审查； 

d) 为具有安保职能和非安保职能的全体各级人员整合强有力的安保文化，是发展和

保持安保环境可持续性的当务之急； 

e) 对航空领域所有人员进行定期安保意识培训，因为强大的安保文化是所有其他航

空安保对策有效性的基础；和 

f) 有针对性的、准确而有效的航空安保培训和援助是加强航空安保的关键，能力建

设的目的是向成员国提供知识和能力，以应对现有的和新出现的威胁。 

2.4 建议 

2.4.1 会议建议： 

a) 国际民航组织和成员国应当继续开展风险评估，以查明其航空安保系统中的薄弱

环节，并实施最有效的安保措施来减轻威胁； 

b) 国际民航组织、各成员国及投资制定网络安保战略的业界组织，应当继续制定全面

的网络安保战略和机制以及查明和管理风险，包括共享与网络安保相关的适当信

息； 

c) 在不拖延秘书处网络安保研究小组持续开展工作的同时，国际民航组织应当为建

立一个具有明确时间框架的网络安保专家组开始一项可行性研究，并根据差距分

析确定现有专家组可能无法涵盖的具体议题； 

d) 国际民航组织、各成员国和业界组织应确保现有培训与航空安保最佳做法和技术

进步保持同步，并应开发新的培训，以应对航空安保面临的新威胁；和 

e) 各国和业界采取实际步骤，制定和实施安保文化及安保意识方案，包括利用国际

民航组织和地区组织以及其他国家提供的反映其独特运行环境的最佳做法和工具

开展的高调运动，并为航空环境中的所有利害攸关方实施这些方案。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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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全球航空安保计划(GASeP) 

3.1 文件 

3.1.1 秘书处介绍了 HLCAS/2-WP/3 号文件，题为“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现状”，以及

HLCAS/2-WP/7 号文件，题为“审查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USAP-CMA)的指标”。这一议

程项目也在以下文件中得到论述： HLCAS/2-WP/8 号文件，由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和瑞士提出；

HLCAS/2-WP/10 号文件，由哈萨克斯坦提出，并与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库

曼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协调；  HLCAS/2-WP/12 号文件，由巴西提出；HLCAS/2-
WP/15 号文件和 HLCAS/2-WP/17 号文件，由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以及欧洲民用航空会

议的其他成员国提出；HLCAS-WP/21 号文件，由国际机场理事会提出；以及 HLCAS/2-WP 24、
25、26 和 32 号文件，由俄罗斯联邦提出。 

3.2 讨论 

3.2.1 会议表示支持全球航空安保计划（GASeP），并感谢埃及、巴拿马、葡萄牙和泰国

主办地区航空安保会议帮助成员国深入了解全球航空安保计划。 

3.2.2 关于该计划的实施状况，代表们对成员国和行业提供的最新情况和经验表示了欢迎，

并鼓励继续努力促进航空安保方面的进展。会议注意到了国际民航组织报告的当前实施水平，这

表明成员国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以实现全球航空安保计划制定的全球理想目标。 

3.2.3  会议还审议了该计划的未来演变，并认识到附件9 —《简化手续》和附件17 —《保

安》的若干规定互补。因此，未来将附件9与安保有关的组成部分纳入全球航空安保计划，将使其

成为一个更加连贯的计划，不仅对于全球安保而且对于进程效率也是如此。 

3.2.4   会议对旨在确保顺利实施地区特定路线图的地区举措和机制给予了支持。代表们还鼓

励其他国家支助并酌情积极参与地区努力，并牢记国际民航组织地区办事处在鼓励有效实施附件

17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3.2.5   代表们注意到各国实施全球航空安保计划方面的共同经验。其中包括当局与运营人之

间的协调、液体安检技术、电子安保管理系统，以及安检通道设备操作人员效绩监测系统等方面

的创新。会议还向业界对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贡献及提供的最新情况表示了欢迎。 

3.2.6   会议对国际民航组织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援助以处理成员国内部查明的安保缺陷所付出

的努力，以及航空业开展的能力建设表示了支持。为了避免重复努力并全面了解现有能力，许多

代表强调了为本组织执行的、持续进行的和计划开展的各种活动列出相应的能力建设资源和提供

者对国际民航组织的重要性。 

3.2.7   会议对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USAP-CMA）在成功实施全球航空安保计

划，以及建立和维护对全球航空安保系统信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了支持。虽然会议表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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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目前使用的指标进行拟议修改，但是认为应当在普遍安保

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秘书处研究小组（SSG）内部，并在航空安保专家组下次会议上继续就

此进行讨论。会议绝大多数表示支持对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的目标和方法进行全面

的基础审查，以确保该计划能够有效支助全球航空安保计划。有关这一完整审查的结果应提交给

即将召开的大会第 40 届会议核准。 

3.3 结论 

3.3.1 会议的结论是： 

a) 各国的经验表明，全球航空安保计划和路线图使利害攸关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

起，加强安保，查明弱点，分享相关信息和经验，并促进创新的航空安保解决办

法； 

b) 地区/地区间的举措和机制促进对全球航空安保计划各项目标和优先事项的共同问

责，并为协调相关努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国际民航组织地区办事处在协助

成员国解决实施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共同问题和挑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c) 许多国家仍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全球承诺2020年之前80%被审计的国家

有效实施率(“EI”)达到65 %的理想目标； 

d) 国际民航组织、单独国家、地区利害攸关方或行业利害攸关方的能力建设活动，

对支助各国有效实施附件17—《保安》所规定安保措施的努力至关重要，国际民

航组织为促成受惠国做出政治承诺并通过所交付的援助获得持续效益而开展的高

级别行动努力也同样重要； 

e) 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在成功实施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工作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这方面，各国通过提供合格且技能娴熟的普遍安保审计计划审计员所

给予的支助发挥着关键作用； 

f) 为了增强对国际航空安保系统的信心并确保审计计划能够有效支助全球航空安保

计划及其理想目标，需要对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的目标和方法，包括

对用于报告审计结果的指标进行全面审查；和 

g)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未来迭代应当虑及民用航空日益增长的业务量和拥堵情况、

处理不断演变的安保威胁的必要性以及创新解决办法的必要性，以此作为首要考

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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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议 

3.4.1 会议建议： 

a) 各国继续努力实施全球航空安保计划及其相关路线图，以实现2020年80％的被审

计国家的有效实施率（EI）达到65％的最低水平这一全球理想目标并由国际民航

组织监测取得的进展； 

b) 国际民航组织绘制现有能力建设资源和提供者的情况，以便全面了解可供利用的

能力。国际民航组织还应绘制已交付的、正在进行的和计划中的能力建设活动，

以便全面掌握情况； 

c)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后续迭代，部分利用附件 9 —《简化手续》与安保相关的内

容促进确保加强安保、及时共享航空安保信息和提高运行效率的长期愿景；和 

d) 国际民航组织与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合作，完成对普遍安保审计计划目标和方法的

全面彻底审查，包括用于报告审计结果的各项指标，供大会第 40 届会议作出决定，

目的是确保普遍安保审计计划在成功实施全球航空安保计划和加强对国际航空安

保系统信心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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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实现与其他领域的更佳协同作用 

4.1 文件 

4.1.1 秘书处介绍了 HLCAS/2-WP/4 号文件，题为“确保对航空业的安保、简化手续和安全要

素进行适当的全面审议”。这一议程项目也在以下文件中得到论述：HLCAS/2-WP/20 号文件，由

国际机场理事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出；HLCAS/2-WP/29 号文件，由美国提出。 

4.2 讨论 

4.2.1 会议审议了安保、简化手续与安全之间的协同作用。无论是在国际民航组织内部还

是在国家层面，都强烈鼓励在安保、安全和边境控制方面采取互补的做法。 

4.2.2 认识到的是，不同国家当局之间的合作极为重要，许多国家即使在没有正式确定的

情况下也在开展合作。但是，同时认识到的是每个部门和当局仍然承担其特定的职责。 

4.2.3 为此，会议认为对于将边境简化手续要素纳入航空安保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查，

并且应当审议与不同国家当局之间共享信息有关的可能的法律限制。 

4.2.4 会议注意到联合国（UN）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并且对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努

力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第 2309（2016）号决议的重要意义给予了肯定。 

4.2.5 会议注意到，正如联合国安理会第 2396（2017）号决议认识到的那样，预报旅客资

料（API）数据和旅客姓名记录（PNR）数据已证实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

当进一步审议制定关于使用旅客姓名记录数据的标准。虽然对迅速推进这一事项得到了大量支持，

但是指出的是不应当让任何国家掉队。 

4.2.6 尽管认识到这一事项与航空安保专家组相关，但会议建议简化手续专家组是目前讨

论推进使用旅客姓名记录数据的适当机构。为此，在收集、使用、处理和保护旅客姓名记录数据

时应当充分考虑保护旅客的基本权益。 

4.3 结论 

4.3.1 会议的结论是：  

a) 航空部门必须对安保、简化手续和安全事项进行全面和协调的考虑，以成功地防

止地面和空中的恐怖主义行为； 

b) 通过加强多机构的伙伴关系，联手应对机场和航空器上的一系列边境及航空安保

威胁，将有利于边境安保、防止犯罪行为和全面的反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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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了确保成功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第2309(2016)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

必须继续致力于支持联合国的反恐努力；和 

d) 预报旅客资料和旅客姓名记录数据已经证明是侦测和阻止非法旅行和恐怖主义旅

行的有用工具，并为预防恐怖主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4 建议 

4.4.1 会议建议： 

a) 国际民航组织探讨如何加强航空安保、安全与简化手续之间的关系，包括航空安

保专家组与简化手续专家组之间的关系； 

b) 国际民航组织及成员国继续与参与反恐的联合国机构，包括联合国反恐办公室

(UNOCT)和联合国反恐执行局(UN-CTED)开展协作，以便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第

2309(2016)号决议；和 

c) 国际民航组织采取进一步行动，更好地利用旅客信息，为航空安保目标提供信息、

协助和支持，包括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396(2017)号决议，颁布关于收集、使用、

处理和保护旅客姓名记录数据的国际民航组织标准。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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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5：确保安保措施的可持续性 

5.1 文件 

5.1.1 秘书处介绍了 HLCAS/2-WP/5 号文件，题为“有效和高效的航空安保措施”。这一议

程项目也在以下文件中得到论述：HLCAS/2-WP/9 号文件，由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

新西兰、卡塔尔、南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提出；HLCAS/2-WP/11
号文件，由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约旦、科威特、新西兰、阿曼、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突

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出；以及 HLCAS/2-WP/31 号文件，由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新西兰提出。 

5.2 讨论 

5.2.1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下个三年期预算规划，就确保航空安保与航空安全之间的平等，以及在

国际民航组织内部提升航空安保和简化手续以加强其这些领域活动和能力的建议达成了广泛共识。 

5.2.2 许多代表支持进行可行性研究以便根据名义零增长预算确定建立航空安保和简化手续局的

备选方案的提案，并呼吁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与成员国磋商提供这方面的指导。会议还指出，该提案

不应孤立进行，还应当虑及目前正在全盘审议的其他选项。一些代表表示仅仅更名达不到提升的意图。 

5.2.3 认识到确保安保措施可持续性对于更有效且更高效地应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的重要性，

会议鼓励各国、国际民航组织和其他利害攸关方加强国家、地区及国际层面的协作。这种协作将有助

于找到缓解民用航空安保风险的新途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共享相关信息，包括对航空的威胁信

息。 

5.2.4 根据得到的支持，一些代表表示秘书处的航空安保活动应当通过其经常方案预算进行；关

于信息共享，应当更加注意保护拟共享的信息。 

5.2.5 在审议 WP/11 号工作文件时，代表们注意到了实施一站式安保的效益，包括提高效率和更

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但是，代表们提醒各国应当确保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测和监督制度，以便适

当保证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会议还注意到了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安保手册》（Doc 8973 号文件）关于

这一题目的指导材料。 

5.2.6 代表们认识到 WP/31 号工作文件提出的注重基于成果的安保标准的益处。但是，一些国家

强调不应当忽视基线标准，这些标准往往更具规范性。虽然指出的是，规范性程度较低的标准可能会

促进创新和多层级的安保做法，但一些代表担心基于成果的标准很难衡量和执行，并表示他们认为这

可能会导致出现安保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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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结论 

5.3.1 会议的结论是： 

a) 民用航空安保运行所处的不断演变的威胁环境表明，需要为航空安保和简化手续

做出适当优先安排并提供资源。在国际民航组织的组织结构内促成航空安全与航

空安保之间的平等具有多方面的效益； 

b) 采取注重成果的做法实施安保措施，是引导制定可持续航空安保措施的诸多首要

原则之一；和 

c) 具有相同想法的国家之间基于对安保措施等同性的认可采取一站式安保安排可以

产生特定效益；例如：更高效的运行、更迅速的旅客中转时间以及更高的旅客满

意度。 

5.4 建议 

5.4.1 会议建议： 

a)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努力确保国际民航组织内部航空安保与航空安全之间的平等，

并虑及各国的意见，采取通盘的做法，为开展可行性研究提供指导，以确定根据

名义零增长预算建立航空安保和简化手续局的选项。这项可行性研究应当审议这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加强国际民航组织的实际航空安保能力，并且应当在完

成后留出充裕的时间供理事会在大会第40届会议之前对其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 

b) 认识到下个三年期无论是就经常预算还是自愿捐助、财政捐助或实物捐助而言，

各国会费将有所增加，国际民航组织根据适用的大会决议确保航空安保资金的可

持续性将进一步加强本组织在全球航空安保事项方面的领导作用；  

c) 根据附件17 —《保安》和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安保手册》（Doc 8973号文件）所

载的具体监管规定，国际民航组织、各国和业界继续酌情评估注重成果做法的适

当性；和 

d) 鼓励各国根据经修订的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安保手册》（Doc 8973号文件）所载

的指导材料达成协作安排并实施一站式安保安排，通过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性安保

管制措施，提高航空安保系统的可持续性。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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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ughan Matthew 
 Antonini Dominique 
 Troczynski Adam 
 Mandelawy Eli 
 Beyer Lauren 
 Eran-Tasker Martin 
 Woodall Michael 
 Cooper Pete 
 Blackiston Tony 
   
国际商务航空理事会 (IBAC) Crumley Gabriel 
 Trethewey Neil 
 Brown Steven 
   
航空航天业国际协调理事会 (ICCAIA) Higuchiuchi Keiichi 
 Sullivan Sean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Arm Harald 
   
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 Guzmán Rodríguez Agustín 
 Couchman Carole 
   
国际机上保安员委员会 Gray Janis 
   
国家间航空委员会 (IAC) Iatsouk Victor 
   
国际电信联盟 Vassiliev Nikolai 
   
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 (UNCTC) Seesmaa Anne-Maria 
 Chen Weixiong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  Voronkov Vladimir 
 Munro Ian 
 Alirzayeva Sevil 
 Kiragu Ruth 
   
万国邮政联盟 Noor Adan 
 Hussein Bishar A. 
   
世界海关组织(WCO) Steilen Norbert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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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和信息文件清单 

工作 

文件 
标题 提交者 

1 会议议程、临时日程和会务安排 秘书处 

2 完善航空安保风险管理 秘书处 

3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现状 秘书处 

4 确保对航空业的安保、简化手续和安全要素进

行适当的全面审议 
秘书处 

5 有效和高效的航空安保措施 秘书处 

6 航空安保威胁和风险的最新情况 秘书处 

7 审查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USAP-
CMA)指标 

秘书处 

8 关于欧洲/北大西洋地区会议(2018 年 5 月 29 日

至 31 日，里斯本)通过实施国际民航组织全球航

空安保计划(GASeP)应对共同挑战的跟进举措 

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和瑞士 

9 提升航空安保和简化手续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地

位 
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新西

兰、卡塔尔、南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10 国际民航组织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办事处在全

球航空安保计划和地区路线图的框架内协调实

施附件 17 各项要求 

哈萨克斯坦提出，并与阿尔及利亚、亚美

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

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摩尔多瓦共和

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突尼斯、

土库曼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协

调 

11 认可安保措施的等效性 
一站式安保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约旦、科威

特、新西兰、阿曼、沙特阿拉伯、新加

坡、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 

12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 – 加强当局与运营人紧密协

调 
巴西 

13 提高其他机构和组织的航空安保意识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

大、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意大利、

日本、约旦、新西兰、尼日利亚、葡萄

牙、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新

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士、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联合王国、美国、国际机场理事

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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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文件 
标题 提交者 

14 推动航空安保培训 新加坡 

15 能力建设：发挥效用 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和欧洲民

用航空会议的其他成员国 

16 内部人员威胁和安保文化 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和欧洲民

用航空会议的其他成员国 
17 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保审计计划对于确保全球

航空安保计划可持续性的作用 
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和欧洲民

用航空会议的其他成员国 

18 制定全球网络安保战略 罗马尼亚 

19 促进安保文化 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新西

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新加

坡、瑞士、联合王国、美国和国际机场理

事会 

20 边境和机场航空安保威胁联合应对方法 国际机场理事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21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内容与更新 国际机场理事会 

22 机场航空安保愿景 国际机场理事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23 各国之间共享航空安保信息 埃及、约旦、阿曼、沙特阿拉伯、苏丹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4 在俄罗斯联邦实施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关键优

先成果：挑战与成功  
俄罗斯联邦 

25 X 光机操作员状态和性能监测自动化的创新解

决方案及其工作功能的增强 
俄罗斯联邦 

26 用以提高航空安保管理系统效率机场安保信息

流集成与控制的创新技术 
俄罗斯联邦 

27 航空器数字保护 – 综合做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28 通往协作、伙伴关系和增强航空安保的道路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29 旅客姓名记录(PNR)标准 美国 

30 安保报告与文化 爱尔兰 

31 附件 17 基于成果的标准的益处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 

32 在飞行前检查时识别化学物质的创新性技术 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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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文件 
标题 提交者 

1 运输(航空)安保人员的准备和认证程序 俄罗斯联邦 

2 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USAP-CMA)

和法国评估安保措施的做法 
法国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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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公报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蒙特利尔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和 30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部召开了第二次

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 

代表 107 个成员国、22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和行业协会的超过 540 名与会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重申航空安保在整个全球民航系统中至关重要，国际航空运输部门继续面临安保威胁和

挑战，并着重指出： 

a) 针对国际航空运输运行的全球恐怖主义和安保威胁(如内部人员和网络威胁)继续存在并

且不断演变，需要虑及客运业务量的增长加以应对； 

b) 必须通过各国之间以及与利害攸关方的信息共享，并通过继续关注全球风险背景综述，

提高对这些威胁和相关风险的认识； 

c) 大力支持实施 2017 年 11 月通过的全球航空安保计划(GASeP)，并赞赏地注意到埃及、巴

拿马、葡萄牙和泰国主办的地区航空安保会议； 

d)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为进一步加强普遍安保审计计划的目标和方法提供了新的机会； 

e) 附件17 —《保安》包含主要用于应对航空安保威胁的措施，但机场制定的某些措施既有

助于满足边境安保需求又有助于满足航空安保需求； 

f) 附件9 —《简化手续》所载与安保有关的组成部分，例如使用预报旅客资料(API)和旅客

姓名记录(PNR)数据，可有效防止恐怖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实施其恐怖行为或逃避起诉； 

g) 联合国安理会于 2016 年 9 月通过安理会第 2309(2016)号决议并于 2017 年 12 月通过安理

会第 2396(2017)号决议，认识到加强航空安保的重要性，以打击对国际民用航空的恐怖

主义威胁，并解决对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关切； 

h) 国际民航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与协调，将有助于这一领域的全球努力并避免

重复； 

i) 所有利害攸关方都需要进一步制定新的创新做法，以加强航空安保并应对持续出现和正

在出现的威胁； 

j) 所有利害攸关方都将继续努力制定有效的航空安保措施，并为旅客高效旅行及货物运输

简化手续；和 

k) 为了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各国与利害攸关方之间根据不让任何国

家掉队举措加强合作与协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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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进一步商定了高级别会议的一系列结论和建议，这些结论和建议将在 2019 年国际民

航组织大会第 40 届会议之前提交给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进一步审议和批准。 

— 完 — 


